锅炉、压力容器管理规定
1. 目的

规范《特种设备目录》中所规定的锅炉、压力容器及其安全附件、安全保护装置的管理，保证锅炉、压力容器安全工作，防止事故的发生。

2. 适用范围
适用于集团锅炉、压力容器（包括气瓶）及其安全附件、安全保护装置的管理。

3. 术语和定义
3.1 压力容器：是指盛装气体或者液体，承载一定压力的密闭设备，其范围规定为最高工作压力大于或者等于0.1MPa（表压），且压力与容积的乘积大于或者等于2.5MPa.L的气体、液化气体和最高工作温度高于或者等于标准沸点的液体的固定式容器和移动式容器；盛装公称工作压力大于或者等于0.2MPa（表压），且压力与容积的乘积大于或者等于1.0MPa.L的气体、液化气体和标准沸点等于或者低于60℃液体的气瓶；氧舱等。
3.2 工业锅炉：是指以向工业生产或生活用途提供蒸汽、热水的锅炉，一般是指额定工作压力小于等于2.5Mpa的锅炉。
4. 职责
4.1 集团基建办：负责按使用要求进行锅炉、压力容器及其安全附件、安全保护装置的采购。

4.2 集团管理中心：负责锅炉、压力容器及其安全附件、安全保护装置监督管理，建立安全技术档案；负责联系有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定期对锅炉、压力容器及其安全附件、安全保护装置进行检测；负责安排组织锅炉、压力容器作业人员进行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教育和培训（委外）。

4.3 集团质量管理科：负责锅炉、压力容器上计量器具定期校准。

4.4锅炉、压力容器作业人员：负责锅炉、压力容器日常管理，日常、定期维护保养，并确保安全。

5. 工作流程及内容

5.1 锅炉、压力容器及其安全附件、安全保护装置采购

5.1.1 采购部门选择经国务院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许可的供方购买锅炉、压力容器及其安全附件、安全保护装置。

5.1.2 采购部门协助供方负责锅炉、压力容器的安装、改造、维修后按《锅炉压力容器使用登记管理办法》登记和按《锅炉定期检验规则》、《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气瓶安全监察规程》委外检测。检测合格后总裁办设备管理组负责锅炉、压力容器及相关文件资料（安全技术规范要求的设计文件、产品质量合格证明、安装及使用维修说明、监督检验证明等）的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5.1.3 新采购的安全阀必须随带产品质量证明书，并在产品上装设牢固的金属铭牌。新购安全阀由总裁办设备管理组委外校验，校验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校验合格证悬挂于该安全阀上。新购计量器具由实验中心委外校验，校验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校验合格证贴于计量器具上。

5.2 锅炉、压力容器作业人员对锅炉、压力容器（包括安全附件、安全保护装置、测量调控装置及有关附属仪器仪表）进行日常维护保养，每月进行一次外部检查（《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压力容器外部检查：是指在用压力容器运行中的定期在线检查；《锅炉定期检验规则》——锅炉外部检验：是指锅炉在运行状态下对锅炉安全进行的检验），并做好日常维护保养和定期维护保养记录。按《特种设备管理程序》及时处理自行检查和日常维护保养时发现异常情况的，紧急情况下按《应急准备及响应程序》、《锅炉应急预案》执行。
5.3 锅炉、压力容器的停用、再次使用、报废由总裁办设备管理组按《锅炉压力容器使用登记管理办法》执行。
5.4 气瓶充装时由采购部门按《气瓶安全监察规定》选择经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许可进行充装。
5.5 锅炉、压力容器定期委外检验

5.5.1集团管理中心按《锅炉定期检验规则》定期委外对锅炉进行内部检验和水压试验。

A、内部检验：是指锅炉在停炉状态下对锅炉安全状况进行的检验。内部检验一般每二年进行一次。

B、水压试验：是指锅炉以水为介质，以规定的试验压力对锅炉受压部件强度和严密性进行的检验。水压试验一般每六年进行一次。

C、对于无法进行内部检验的锅炉，应每三年进行一次水压试验。

5.5.2 集团管理中心按《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定期委外对压力容器进行内外部检验、耐压试验。

A、内外部检验：是指在用压力容器停机时的检验。内外部检验应由检验单位有资格的压力容器检验员进行。其检验周期分为：（1） 安全状况等级为1、2级的，每六年至少一次；（2） 安全、等级为3级的，每3年至少一次。
B、耐压试验：是指压力容器停机检验时，所进行的超过最高工作压力的液压试验或气压试验。以固定式压力容器，每两次内外部检验期间内，到少进行一次耐压试验，对移动式压力容器，每6年至少进行一次耐压试验。
5.5.3 总裁办设备管理组按《气瓶安全监察规程》定期委外对气瓶进行检验。各类气瓶的检验周期，不得超过下列规定：
A、盛装腐蚀性气体的气瓶、潜水气瓶以及常与海水接触的气瓶每二年检验一次。
B、盛装一般性气体的气瓶，每三年检验一次。
C、盛装惰性气体的气瓶，每五年检验一次。
D、液化石油气钢瓶，按国家标准GB 8334的规定。
E、低温绝热气瓶，每三年检验一次。
气瓶在使用过程中，发现有严重腐蚀、损伤或对其安全可靠性有怀疑时，应提前进行检验。库存和停用时间超过一个检验周期的气瓶，启用前应进行检验。
5.5.4 集团管理中心按《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每年一次委外校验安全阀，拆卸进行校验有困难时邀请有资格人员现场校验（在线校验）。
5.5.5集团质量管理科拟定锅炉、压力容器上计量器具定期校准期限，并定期对计量器具进行校准。
5.5.6定期检验均在安全检验合格有效期届满前1个月向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提出定期检验要求。
5.6 锅炉、压力容器作业人员必须将锅炉、压力容器的登记标志和检测合格证悬挂或贴于显著位置。
5.7 集团管理中心按《 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办法》规定，安排组织锅炉、压力容器作业人员进行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教育和培训（委外），经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考核合格，取得国家颁发的特种作业人员证书，确保作业人员持证上岗。

5.8 集团管理中心按《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建立锅炉、压力容器及其安全附件、安全保护装置安全技术档案。安全技术档案包括以下内容：

A、锅炉、压力容器及其安全附件、安全保护装置的设计文件、制造单位、产品质量合格证明、使用维护说明等文件以及安装技术文件和资料；

B、锅炉、压力容器及其安全附件、安全保护装置的定期检验和定期自行检查的记录；

C、锅炉、压力容器及其安全附件、安全保护装置的日常使用状况记录；

D、锅炉、压力容器及其安全附件、安全保护装置、测量调控装置及有关附属仪器仪表的日常维护保养记录；

E、锅炉、压力容器及其安全附件、安全保护装置运行故障和事故记录。
6. 相关支持性文件
《特种设备管理程序》
《应急准备及响应程序》

《锅炉应急预案》

《锅炉安全操作规程》

《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特种设备事故处理规定》

《锅炉定期检验规则》

《气瓶安全监察规程》

《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办法》
《气瓶安全监察规定》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

《特种设备目录》

《锅炉压力容器使用登记管理办法》

《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浙江省特种设备安全管理条例》

7. 相关记录

《锅炉运行记录》

《锅炉安全运行检查记录》

锅炉、压力容器《日常维护保养记录》

锅炉、压力容器《定期维护保养记录》

《压力容器检验报告》

《锅炉检验报告》

《安全阀检验报告》
